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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合同的概述

【考点1】合同的概述★

（一）合同的概念

1.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

2.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

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合同编规定。

（二）合同的特征

1.合同是平等主体间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2.合同以发生一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

3.合同是当事人间合意的结果；

4.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三）合同的分类

法律是否规定了确定

名称与调整规则

有名合同 买卖合同、赠与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等

无名合同 立法上尚未规定有确定名称与规则的合同

是否相互负有对价义

务

单务合同 赠与合同、保证合同等

双务合同 买卖合同、承揽合同、租赁合同等

是否以现实给付为标

准

诺成合同 赠与合同、质押合同、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等

实践合同 保管合同、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定金合同等

（四）合同的相对性

概念
合同的相对性，指合同是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

只能基于合同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不能向无合同关系的第三



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

表现形式

（1） 主体的相对性，合同关系只能存在于合同的当事人之间，第三人并非合同

的当事人。

（2） 内容的相对性，合同的权利义务只能由合同当事人享有和承担，合同原则

上不得为他人设定权利义务。

（2） 责任的相对性

①违约责任原则上只能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

定外，合同关系以外的人不能向当事人主张违约责任，合同当事人也不得向第三

人要求承担违约责任。

②债务人因第三人的原因违约

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

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

例外情形

（1） 债权人代位权，使得债权人可以向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提起诉讼，主张

权利；

（2） “所有权让与不破租赁”的规定，使得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可以以自己的租

赁权对抗新的所有权人；

（3） 分包人与承包人共同对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4）单式联运合同中某一区域的承运人与总的承运人共同向托运人承担连带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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